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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大集合产品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投资者，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大集合产品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经与大集合产品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旗下部分大集合

产品延长存续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并相应对该些大集合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进行相应修

改。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限的大集合产品

序号 大集合产品名称 托管人

1 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中信证券臻选价值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中信证券稳健回报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中信证券臻选回报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 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延长存续期限方案

上述8只大集合产品存续期限均由“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延长为

“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

各大集合产品对应的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特指其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

三、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上述8只大集合产品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详见附件《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大集合产品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上述8只大集合产品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

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分。

四、上述8只大集合产品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此外，对上述8只大集合产品设置特殊开放期（2024年1月2日至2024年1月15日），在特殊开放期内赎回不受

持有期限制（如有）且不收取赎回费。

五、其他事项

1、 本公告仅对上述8只大集合产品延长存续期限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相应产品的详细情

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上述8只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资料。

2、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产品。

3、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产品资产，但不保证产品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产品前应认真阅读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

4、咨询方式：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48转5。

5、公司网址：www.citicsam.com。

特此公告。

附件：《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大集合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

表》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附件：《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大集合产品资产管理合同、 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

表》

（一）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3年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12

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

2023年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执行。 如2023年12月31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12月31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4年12

月31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

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人大

会。

2、《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

自2023年12月31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

规定执行。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

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

2023年12月31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

定执行。如2023年12月31日后，不符合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

的，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

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12月

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4年

12月31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

人大会。

第二十部分 风险揭

示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7、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合

计划对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份计划

份额设置六个月的运作期。 临近资产管理合

同到期日申购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或进入下一

运作期的份额，将面临在运作期到期日前资产

管理合同到期的风险。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7、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合计划对集

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份计划份额设置六个

月的运作期。临近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申购的本集

合计划份额或进入下一运作期的份额，将面临在运

作期到期日前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险。

（二）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自

2023年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12

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

2023年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执行。 如2023年12月31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12月31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4年12

月31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

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人大

会。

2、《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

自2023年12月31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

规定执行。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

12月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

2023年12月31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

定执行。如2023年12月31日后，不符合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

的，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

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4年12月

31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4年

12月31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集合份额持有

人大会。

第十八部分 风险揭

示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8、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合

计划对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B类或C类

计划份额均设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限。 临近

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申购的本集合计划B类

或C类计划份额，将面临持有时间不满一年的

期限内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险。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8、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合计划对集

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B类或C类计划份额均设

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限。临近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

申购的本集合计划B类或C类计划份额， 将面临持

有时间不满一年的期限内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

险。

（三）中信证券臻选价值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臻选价值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2、《中信证券臻选价值成长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

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四）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2、《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

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五）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2、《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

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十八部分 风险揭

示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12、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

效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

合计划对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B类或C

类计划份额均设置两年的最短持有期限。 临

近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申购的本集合计划B

类或C类计划份额，将面临持有时间不满两年

的期限内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险。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12、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合计划对集

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B类或C类计划份额均设

置两年的最短持有期限。临近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

申购的本集合计划B类或C类计划份额， 将面临持

有时间不满两年的期限内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

险。

（六）中信证券稳健回报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稳健回报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2、《中信证券稳健回报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

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七）中信证券臻选回报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臻选回报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2、《中信证券臻选回报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

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十九部分 风险揭

示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12、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

效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

合计划对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B类或C

类计划份额均设置两年的最短持有期限。 临

近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申购的本集合计划B

类或C类计划份额，将面临持有时间不满两年

的期限内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险。

四、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12、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同时本集合计划对集

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B类或C类计划份额均设

置两年的最短持有期限。临近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

申购的本集合计划B类或C类计划份额， 将面临持

有时间不满两年的期限内资产管理合同到期的风

险。

（八）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合同条款 变更后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

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五部分 集合计

划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

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本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2、《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订对照表

改动位置 原招募说明书条款 变更后招募说明书条款

第六部分 集合计划

的基本情况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

起存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五、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4年12月31日。

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

的存续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

2023-030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全资子公司上海八亿时空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八亿

时空” ）为原告。

● 涉案金额：本案调解金额为38,700,000元人民币（不包含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相关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双方已就本案达成调解，并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送达的《民事调解书》，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较小，最终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

结果为准。 该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及跟踪《民事调解书》的履行

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八亿时空就其与上海图双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双公司” ）的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二、诉讼进展情况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上海八亿时空与图双公司达成合意并签订

了《调解协议》。 近日，上海八亿时空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案号：

（2023）沪0115民初77175号），民事调解主要内容为：

1、被告支付原告上海八亿时空货款及各项损失38,700,000元，上海八亿时空申请解除对被告的财产

保全措施，被告在前述财产保全措施解除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告上海八亿时空支付38,700,000元；

2、若被告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条约定的付款义务，则上海八亿时空有权就全部剩余未付款项一

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还需另行向上海八亿时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根据《调解协议》，原告上海八亿时空将向被告图双公司返还本次诉讼所涉标的KrF光刻机设备。 《民

事调解书》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及其附件为准，双方应当按照《调解协议》及附件全面履

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原告上海八亿时空已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告图双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法院已就

此事出具《民事裁定书》同意解除前述财产保全。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双方已就本案达成调解，并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本次调解结果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较小，最终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该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及跟踪《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119

证券简称：中钢洛耐 公告编号：

2023-061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54,624,3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54,624,3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96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96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文洋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旭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第二届董事会候选董事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376,052 99.9709 248,308 0.029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376,052 99.9709 248,308 0.029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376,052 99.9709 248,308 0.029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376,052 99.9709 248,308 0.029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376,052 99.9709 248,308 0.029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566,260 99.9932 58,100 0.006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9,256,052 99.9363 248,308 0.063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58,10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54,566,259 99.9932 58,100 0.0067 1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张文洋为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9.02

选举薄钧为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703,630,075 82.3320 是

9.03

选举张先贵为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9.04

选举张斌为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1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徐恩霞为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10.02

选举冯月彬为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10.03

选举索亚星为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11、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王立新为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11.02

选举李果为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703,630,076 82.332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194,434,

468

99.8725 248,308 0.1275 0 0.0000

5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94,434,

468

99.8725 248,308 0.1275 0 0.0000

6

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监事报酬的议案

194,624,

676

99.9702 58,100 0.0298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194,434,

468

99.8725 248,308 0.1275 0 0.0000

8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94,624,

675

99.9701 58,100 0.0298 1 0.0001

9.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01

选举张文洋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53,669,

076

78.9331

9.02

选举薄钧为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53,669,

075

78.9331

9.03

选举张先贵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53,669,

076

78.9331

9.04

选举张斌为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53,669,

076

78.9331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0.01

选举徐恩霞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53,669,

076

78.9331

10.02

选举冯月彬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53,669,

076

78.9331

10.03

选举索亚星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53,669,

076

78.9331

1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11.01

选举王立新为第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53,669,

076

78.9331

11.02

选举李果为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53,669,

076

78.933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对议案4、5、6、7、8、9-11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钰锋、朱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12-22

证券代码：

605179

证券简称：一鸣食品 公告编号：

2023-037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40,000,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40,00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2月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2月4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32号），一鸣食品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1,000,000

股，并于2020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40,000,000股增至

401,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34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61,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持股股

东合计8人，分别为浙江明春集团有限公司、李美香、朱立科、朱立群、平阳心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李红艳、平阳鸣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诚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40,000,000股，全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占公司现存全部限售股

数量的比例为100%。 本次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4.7880%，

将于2023年12月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

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浙江明春集团有限公司、李美香、朱立科、朱立群、平阳心悦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李红艳、平阳鸣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诚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作出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承诺方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2）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下称

“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方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

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3）锁定期届满后，承诺方如拟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办理。

（4）除上述承诺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明春、李美香、朱立科、朱立群、李红艳以及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吕占富、财务负责人邓秀军、董事会秘书林益雷、原监事厉沁、原监事蒋文宏承诺：上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向公司及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一鸣食

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

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一鸣食品关于本次限售股份解禁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证券对一鸣食

品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40,000,000股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2月28日

3、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浙江明春集团有限公司 161,908,000 40.38% 161,908,000 0

2 李美香 76,194,000 19.00% 76,194,000 0

3 朱立群 31,756,000 7.92% 31,756,000 0

4 朱立科 31,756,000 7.92% 31,756,000 0

5

平阳心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728,000 4.17% 16,728,000 0

6 李红艳 15,878,000 3.96% 15,878,000 0

7

平阳鸣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740,000 0.93% 3,740,000 0

8

平阳诚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40,000 0.51% 2,040,000 0

合计 340,000,000 84.79% 340,000,000 0

4、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340,000,000

合计 340,000,00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40,000,000 -340,000,000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1,000,000 340,000,000 401,000,000

股份合计 401,000,000 - 401,000,000

八、上网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

2023-03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银行总行三层新闻发布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18,299,4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7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钱华杰、瞿强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李建营监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成苏宁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91,778,650 99.7454 26,517,824 0.2545 2,928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心福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91,778,650 99.7454 26,517,824 0.2545 2,928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18,800,332 94.2457 599,498,070 5.7542 1,0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20,070,804 94.2579 598,225,670 5.7420 2,928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对外捐赠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13,999,308 94.1996 604,298,166 5.8003 1,928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17,793,074 99.9951 503,400 0.0048 2,928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谭宁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17,815,253 99.9953 481,221 0.0046 2,928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投保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06,908,322 98.9308 110,457,778 1.0602 933,302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成苏宁先生为

董事的议案

3,994,789,517 99.3404 26,517,824 0.6594 2,928 0.0002

2

关于选举李心福先生为

董事的议案

3,994,789,517 99.3404 26,517,824 0.6594 2,928 0.0002

3

关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增资事项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4,020,803,941 99.9874 503,400 0.0125 2,928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获得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健、傅卓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

2023-03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二〇二三年第九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0日在北京

召开，采用现场表决方式。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3年12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11名，实际到会董事11名。 会议由霍学文董事长主持。 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2024年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文件的议案》。 同意《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授予

行长经营管理权限的授权书》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授权行长对外代表本行签署文件的授

权书》。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2024年度不良资产处置方案的报告〉的议案》。 同意本行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对存量及

本年新增不良资产通过多元化、市场化方式进行处置，并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3-092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3年12月19日一21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12月19日一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通过自查、书面征询等方式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引入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为战略投资者事项除外）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可能或已经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 未发现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3年12月19日一21日，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前期累计涨幅较

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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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去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崔济多先生因病

去世，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设计师职务。

● 崔济多先生去世后，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

核心技术和研发工作开展。

一、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崔济多先生于近日因病不幸去世，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设计师职务。 崔济多先生

任职期间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崔

济多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深表感谢，对崔济多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

致以深切的慰问！

崔济多先生于2019年加入公司，去世前担任公司副总设计师职务，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 崔济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

股。

二、核心技术人员去世对公司的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公司目前部分主要在研项目中，崔济多先生按照公司安排与其他人员共同完成相关研发工作，崔

济多先生去世未对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公司核心研发人员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研发团队结构及梯队完整，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198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为34.43%。 目前，公司的生产运营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李屹东、刘洪、崔济多、王月星、郑勇峰、丁健、缪炜星

本次变动后 李屹东、刘洪、王月星、郑勇峰、丁健、缪炜星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与行业特征及公司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

引进和培养机制，具备良好的人才梯队基础，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及梯队完整，公司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有序推进状态；公司现有研发团

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高端及专业技术人员

的引进与培养，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公司的研发持续创新能力。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

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变动不影响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

施，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的研发实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2日


